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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调停到国家主导：
埃及政府去极端化政策的演变∗

段九州

摘　 　 要： 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还经历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大

规模叛乱。 埃及国内的社会经济困境和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动荡构成了极

端主义抬头的“推动”和“拉动”因素。 在穆巴拉克和塞西总统执政时期，埃
及政府先后推出过打击和预防极端主义的政策，并且从通过社会力量规劝

极端组织放弃暴力行为和意识形态，转向由国家机构主导对宗教意识形态

进行修正。 从政策效果来看，埃及政府去极端化政策的实践产生了积极效

果，但去极端化政策的效果也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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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及其成因

自 １９５２ 年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以来，埃及的共和国时代历经多次政治剧变。 从纳

赛尔领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时期、萨达特领导的“经济开放”和解除党禁时期，到穆

巴拉克领导的有限多党体制时期，再到“阿拉伯之春”后短暂的多党民主竞争时期，
不同时期埃及的政治格局和政府形态结构各异，国内的极端主义也呈现出不同的发

展态势。 作为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社会运动，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长期以来一直是

埃及政府最主要的国内安全威胁。①
（一） 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

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是埃及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 尽

管该组织在官方声明中一直强调使用和平手段，但其长期与政治暴力甚至暴力“圣
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臭名昭著的极端分子也曾声称受到过穆兄会思想的

启发和影响。 穆兄会的内部分歧往往导致该组织分裂出持不同话语和策略的暴力

分支。 从理论渊源来看，２０ 世纪后期以来，穆兄会极端主义和暴力行动的理论来自

于赛义德·库特布（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库特布在其代表作《路标》中指出，西方的影响和

“蒙昧主义”是制约伊斯兰社会实现进步的主要障碍②，这些障碍必须通过“圣战”手
段加以清除，“圣战”分为广义的个人奋斗和狭义的“武装斗争”。③ 穆兄会在不同历

史时期采用过武装“圣战”和政治暴力的策略，在 １９８１ 年萨达特遇刺后，穆兄会的暴

力活动曾达到顶峰。 在库特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穆兄会年轻成员对埃及政府的

打压持不满态度，这直接导致他们与该组织的其他成员产生矛盾，甚至转而出走穆

兄会，加入更加激进的武装组织。④

伊斯兰极端组织是指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现行国家体制，试图以暴力手段实现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伊斯兰主义组织。 穆兄会在纳赛尔时期长期受到打压，主
要成员在被释放后转变了武装斗争的激进策略，而是以和平手段开展政治活动。⑤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一批伊斯兰主义者发起成立了数个极端化的武装组织，其中以“伊
斯兰团”（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和“伊斯兰圣战”（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Ｊｉｈａｄ）最具代表性。 在 ９０ 年代埃

及的官方语境中，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定义为从事武装叛乱和暗杀行动的暴力极端组

织，但其分支组织也可能从事社会服务和宣教活动等非暴力行为。 １９８１ 年，时任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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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总统萨达特在纪念十月战争的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伊斯坦布利刺

杀，埃及各地随后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极端组织武装叛乱。 穆巴拉克上台后通过各种

手段暂时平息了地方叛乱，但未遏制住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势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极端主义在埃及出现激化态势。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７ 年间，大量政府官员、游客、学者

和基督徒受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袭击，约 １，３００ 人因此而丧生。①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以来，埃及经历了自 １９５２ 年独立以来最

严重的极端主义浪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间，埃及国内有 ２８１ 人

因极端组织的暴恐袭击而身亡，其中包括 ２２４ 名官兵和 ５７ 名平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埃及境内共发生了 １８０ 起极端主义事件，极端分子的死亡人数也因埃及军方

的反恐行动而上升，仅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西奈半岛就有 ５６ 名极端主义分子被军方击毙。②

总的来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国内经历了两波极端

主义高潮，埃及政府在这两个时期的去极端化政策颇具代表性。
（二） 埃及极端主义兴起的因素

理解极端化的成因，是打击和预防极端主义的关键。 美国国际援助署将极端主

义兴起的成因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 其中，“推动”因素是指使整个环境

有利于极端主义滋生，包括教育缺失、低就业率、贫困、边缘化人群的存在和低效治

理等结构性因素；“拉动”因素主要指促使个人倾向于暴力极端主义的外部诱因。③

在埃及的语境中，“推动”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拉动”因素

则表现为跨国极端主义思想和组织的宣传与引导。
１． 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推动”因素———社会经济困境

社会经济论的解释普遍认为，极端主义的兴起与物质贫困和缺乏社会正义有

关。④ 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埃及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地区缺乏清洁水

源、教育和健康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 发展失衡导致不满社会贫富分化的民众数

量增加，而居住在城市的社会边缘群体最容易被动员起来。⑤ 英国学者多曼（Ｗ．Ｊ．
Ｄｏｒｍａｎ）认为，埃及政府长期疏于关注首都开罗的贫民窟现象，其在经济社会上的无

序状况为奉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武装分子提供了建立“国中之国”的完美土壤。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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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吉尔·凯佩尔（Ｇｉｌｌｅｓ Ｋｅｐｅｌ）指出，在 １９８１ 年萨达特遇刺后被捕的武装分子

大部分都居住在开罗城市边缘的定居点。① 在开罗的贫民区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尝

试建立自成一体的小社会。 “伊斯兰团”的社会工作委员会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
“巡夜人”负责保护街道安全，“调解委员会”负责仲裁邻里争端。 极端分子以贫民区

为试验田，试图对埃及社会进行所谓的“道德化”改造。 他们不仅在当地禁止酒精和

光碟，还强制要求妇女佩戴面纱。② １９９２ 年“伊斯兰团”公开宣布在西穆尼拉区成立

“伊姆巴巴伊斯兰共和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ｍｂａｂａ），同年 １２ 月，１．８ 万名埃及准

军事警察包围西穆尼拉区的“伊斯兰团”武装分子，由此开启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伊斯

兰极端分子在埃及全境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活动。③

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与特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有关，上埃及（Ｓａｉｄ）
和西奈半岛分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阿拉伯之春”后埃及极端势力最猖獗的地区。
从开罗以南到阿斯旺的上埃及通常被埃及民众和学者视为“乡土气息更重、教育水

平低、健康状况差和更贫穷”的地区。④ 埃及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时常表现出独特的

“上埃及”特征，如所有参与刺杀萨达特的嫌犯都来自上埃及地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的极端分子较 ７０ 年代的极端分子更年轻、更缺乏教育、更贫穷且更多地住在农村和

城市边缘地区。⑤ 广义上，埃及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都具有“上埃及”特征，他们希望通

过特定的伊斯兰价值观来改造埃及社会，如提倡上埃及人的诚实和勤劳，这与位于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埃及政府和富裕家庭的腐败和懒惰形成鲜明对比。⑥ 上埃及和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使得上埃及人拥有强烈的本土化身份认

同，如重视荣誉、尊重长者、部落亲缘关系等。⑦ 上埃及地区爆发的宗教暴力“更多体

现了当地追求‘血亲复仇’的部落传统，而非对政府镇压的反应”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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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Ｇｉｌｌｅｓ Ｋｅｐｅ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ａｒａｏｈ，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８５。

［埃及］希夏姆·穆巴拉克：《恐怖分子来了！ 穆斯林兄弟会和“圣战”组织对暴力问题的立场比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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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拉动”因素———国际安全形势

除国内社会经济因素外，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埃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助长了国内极端

主义的泛滥。 埃及政府曾指控外国机构参与煽动、资助、训练和武装埃及境内的伊

斯兰极端主义叛乱。 １９９２ 年，埃及政府多次指责伊朗和苏丹向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

走私武器，指控 ２，０００ 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苏丹境内协助训练武装分

子。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安全形势的恶化间接助长了埃及境内极端

主义的兴起。 在阿巴边境活动的武装分子训练营并未在苏联撤军后解散，在营中接

受培训的“圣战”青年很多来自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他们中的不少人在阿富汗战争后

返回原籍国追求“伊斯兰的事业”。 埃及安全部门认为，本·拉登是位于阿富汗库纳

尔的“圣战”分子训练营的主要资助者，埃及的“伊斯兰团”和“伊斯兰圣战”成员都

在那里接受训练。②

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的情况类似，２０１１ 年后埃及极端主义再度兴起的

重要原因是境外“圣战”分子的回流。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至少 ３，０００ 名埃及

人前往安全形势恶化的叙利亚参加“圣战”，参战人数在穆尔西执政时期达到顶峰。③

部分埃及籍极端分子受“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高层中的埃及人指使返回埃及，企
图在埃及本土发动“圣战”。 穆兄会的部分激进成员和“耶路撒冷支持者” （Ａｎｓａｒ
Ｂｅｉｔ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等极端势力也试图与西亚地区的极端组织建立联系，派遣人员前往

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受武装训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耶路撒冷支持者”宣布效忠“伊斯兰

国”组织头目并成为该组织的西奈分支。

二、 穆巴拉克政府的去极端化政策： 社会调停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府奉行以社会调停为主的去极端化政策。 自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间，埃及境内两大伊斯兰极端武装———“伊斯兰团”和“伊斯兰圣战”在意识

形态和行为层面完成温和化转向，成为阿拉伯世界去极端化的典型案例。 有学者认

为，“迄今为止，其他任何宗教恐怖组织都不曾像埃及的极端组织那样，向世人提供

过如此规模的对宗教的重新诠释”④。 英国学者欧麦尔·阿舒尔（Ｏｍａｒ Ａｓｈｏｕｒ）曾提

出行为、意识形态和组织三个维度的去极端化。 行为维度的去极端化指在事实上放

弃暴力活动；意识形态维度的去极端化指宣布暴力的非法性；组织维度的去极端化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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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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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组织领导层和结构的改变，包括取消武装分支。 “伊斯兰团”在上述三个维度成功

实现了去极端化；“伊斯兰圣战”未完成组织维度的去极端化，其海外分支和埃及境

内的部分分支拒绝解除武装。 上述两个极端组织都是“基地”组织的盟友，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它们制造的暴力袭击活动导致 １，０００ 多人死亡。① 两者均参与了 １９８１
年对总统萨达特的刺杀及其他多起暴力活动。 “伊斯兰团”曾刺杀了埃及前议长和

多名知识分子，试图在亚的斯亚贝巴刺杀时任总统穆巴拉克，并在埃及境内实施针

对外国游客、科普特人和军警的暴力袭击。 从去极端化的成效来看，“伊斯兰团”在
１９９７ 年后未再从事任何暴力活动，且强烈谴责埃及境内其他小型武装组织的暴力行

径。 阿舒尔将类似“伊斯兰团”的集体去极端化定义为“发生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

内部的相对变化的过程，它重塑了意识形态，并谴责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标，逐
渐接受了多元社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②。

针对“伊斯兰团”和“伊斯兰圣战”的去极端化实践，集中体现了穆巴拉克时期埃

及政府重视发挥社会力量在去极端化过程中的作用。 在政府武力优势和选择性激

励的前提下，社会力量调停和极端组织领导倡议成为埃及政府开展去极端化的关键

手段。 政府武力优势是指政府的武力镇压足以使武装组织头目否定以武装斗争实

现政治目标的可行性。 社会调停是指武装组织与温和派宗教人士以及成功实现去

极端化的组织进行对话与互动。 政府选择性激励是指政府以释放囚犯、改善民生、
纳入政治体系作为与武装组织进行谈判的条件。 组织领导倡议是指具有广泛宗教

影响力、斗争历史以及高层职务的组织领导层发起意识形态重塑的倡议，借助出版

书籍、开展监狱巡回演讲等形式，最终实现组织的彻底去极端化和回归社会。
在策略上，穆巴拉克政府通过发挥武装组织领导和社会力量的规劝作用来实现

武装组织集体去极端化。 “伊斯兰团”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的埃及大学校园。
１９７４ 年至 １９８９ 年是该组织在埃及境内的迅速扩张期，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是该组织与

埃及政府开展暴力对抗的阶段。 “伊斯兰团”曾强烈谴责穆兄会的政治实用主义和

放弃暴力斗争路线，它宣扬以暴力手段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并辅以在清真寺、大学

和街头开展宣教活动。 １９８１ 年该组织参与刺杀萨达特总统后，其许多成员都在穆巴

拉克上任初期的“严打运动”中被捕入狱，这导致该组织回到上埃及地区发展。 其

间，纳吉赫·易卜拉欣和卡迈勒·哈比比等组织领导人撰写了大量宣扬暴力对抗政

府的意识形态和教义学出版物。③ １９８８ 年，“伊斯兰团”中大量未被关押的成员前往

阿富汗参加抗苏“圣战”，在当地接受军事和游击战训练。 战争结束后，这些成员返

回埃及，同政府开展对抗。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７ 年间，该组织在埃及境内实施多起刺杀、
爆炸行动，埃及政府遂在上埃及实施宵禁，逮捕了 ３ 万名极端主义“同情者”。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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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Ｅｓｓ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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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的长期化使得“伊斯兰团”和政府安全部队都对武力对抗心生厌倦，导致“伊斯

兰团”在 １９９７ 年开始了去极端化进程。
首先，埃及政府成功劝说拥有强大的宗教影响力、斗争历史以及高层职务的武

装组织领导人发起去极端化倡议。 为实现这一目标，穆巴拉克政府首先推动“伊斯

兰团”高层领导宣布去极端化的意图，使领导层达成政策共识。 政府的武力优势是

迫使该组织老一辈领导人改变行为和转变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 政府的压制迫使

这些领导人对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其结论是冲突的代价超过收益，因此主张该组

织应该终止“圣战”。① 政府的压制还导致“伊斯兰团”部分领导人改变了世界观，如
该组织领导人之一马哈茂德·优素夫曾表示：“我们在监狱中受尽折磨，家人在外也

饱受经济困难和社会歧视之苦。 如果安拉真的站在我们一边，为何这些事情会发生

在我们身上。”他认为，对抗政府的策略在教义学解释上是经不起考验的。②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伊斯兰团”另一位领导人穆罕默德·艾敏·阿卜杜·阿利姆在庭审中宣读了

由 ６ 名该组织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声明，宣布在埃及境内外永久停止使用暴力。 在宣

布停火后，“伊斯兰团”领导人陆续完成了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去极端化。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该组织在埃及境内外的领导人达成共识，宣布支持“停火倡议”。③

“伊斯兰团”老一辈领导人积极推动“停火倡议”也归功于穆巴拉克政府推行的

选择性激励措施。 自 １９９８ 年起，埃及政府与“伊斯兰团” 频繁互动，降低了对后者的

压制力度。 政府停止了对各大监狱中该组织成员的暴力压制，同时改善监狱食宿环

境。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０ 年间，此前被禁止的监狱探访逐渐恢复。 至 ２００１ 年，埃及政府

和“伊斯兰团”领导层进入协调阶段。 “９·１１”事件的发生使得埃及政府转向支持停

火协议和极端组织的转型，允许组织领导人在监狱巡回宣讲和在电视台发表言论，
甚至资助出版“伊斯兰团”领导人的新书。④ ２００２ 年底以来，埃及政府开始向该组织

提供选择性激励，包括老一辈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伊斯兰团”成员被释放出狱；⑤政府

支持“伊斯兰团”在社会宣介著作和建立官方网站；该组织领导层宣布解散武装分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埃及］哈姆迪·阿卜杜·拉赫曼、［埃及］纳吉赫·易卜拉欣、［埃及］阿里·沙里夫：《阐明“圣战”中
的错误》（阿拉伯文），开罗：伊斯兰遗产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６６ 页。

Ｏｍａｒ Ａｓｈｏｕｒ， “ Ｌｉｏｎ Ｔａｍｅｄ？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１， Ｎｏ． ４， ２００７， ｐｐ． ５９６－６２５．

“停火倡议”一开始并不被所有组织成员所接受，这些被关押的领导人并不能完全掌控在狱外的武装

分支，后者仍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制造了卢克索惨案，近 ６０ 名游客遇难。 直到 １９９９ 年，被关押在美国的该组织精神

领袖“盲人谢赫”阿米尔·阿卜杜·拉赫曼宣布支持该倡议，“伊斯兰组织”在海外的舒拉会议才接受了倡议。
从此，该组织领导层开始作为一个整体与外界互动。 参见 Ｌｉｓａ Ｂｌａｙ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ｒａｍ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ｈｍｅｄ， “Ｗａｄｉ
ａｌ⁃Ｎａｔｒｏｕｎ Ｐｅｎｉｔｅｎｔａｉｒｙ： Ｔｈｅ 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Ｆｉｌｅ Ｈａｓ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ｙ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ｎｉｔｅｎｔｉａｒｙ，” Ｊｕｎｅ ２８， ２００２， 转 引 自 Ｌｉｓａ Ｂｌａｙｄ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Ｒｕｂｉｎ，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Ｒｏｈａｎ Ｇｕｎａｒａｔｎａ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ｉｎ Ａｌｉ，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４， ２００９， ｐｐ． ２７７－２９１．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Ｓａｌａｈ， “Ａｌ⁃Ｑａｈｉｒａ Ｔｕｑｉｒ ｂｉ⁃Ｉｔｌａｑ Ａｄａ ａｌ⁃Ｊａｍａ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ｙａ ‘Ａｌａ Ｄｕｆａｔ，” Ａｌ⁃Ｈａｙａ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０６，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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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其成员可享受源自组织募款和政府资助的经济补贴。①

１９９７ 年“全面停火”前，“伊斯兰团”和埃及政府之间至少尝试过 １４ 次停火，②但

都以失败而告终。 １９９７ 年前“伊斯兰团”领导层尚未对完全停火达成共识，而这些尝

试都缺乏老一辈领导层从意识形态层面对使用暴力的批判和反思。 在“伊斯兰团”
的追随者看来，只有老一辈领导人才具有号召集体放弃暴力手段的“宗教合法性”，
而爱资哈尔学者等人士都是政府的“同路人”。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纳特仑谷地（Ｗａｄｉ
ａｌ⁃Ｎａｔｒｕｎ）监狱的 １，０００ 多名“伊斯兰团”成员召开会议，亲吻老一辈领导人的手和

胡须，展现出对后者的极大尊重。③ 但老一辈领导人只能有限地掌控追随者的思想，
他们在宣布改变意识形态后，还需对中层领导、基层成员和秘密成员等开展细致的

说服工作。 １９９７ 年停火倡议实施伊始，“伊斯兰团”内部反应不一。 此后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这些领导人在各大监狱开展巡回宣教和答疑，成功说服了被关押的 １．５ 万名组

织成员。④ 关于“伊斯兰团”劝说秘密成员的公开资料较少，该组织领导人卡拉姆·
祖赫迪曾提到其不断劝说秘密成员向安全部队投降，使这些成员最终接受了停火倡

议。 １９９７ 年卢克索事件⑤发生后，“伊斯兰团”成员未再从事暴力活动，其中部分人

甚至成为停火倡议和新意识形态的宣传者。⑥

其次，穆巴拉克政府通过鼓励两类社会调停，推动“伊斯兰团”在行为和意识形

态层面的去极端化。 一种是外部互动，即“伊斯兰团”与社会政治组织以及个人进行

互动，包括与其他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的互动，这在事实上推动了“伊斯兰团” 老一

辈领导人的观念转变。 老一辈领导人在去极端化著作和宣讲中提到，他们之所以在

１９９７ 年提出停火倡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出现类似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即在

暴力持续升级时领导人失去了对追随者的控制并最终导致组织的分裂。⑦ 此外，定
叛（判定穆斯林叛教）主义者和世俗自由派之间的互动也推动了组织成员的思想转

变。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由于监狱囚犯数量过多，埃及政府只能将不同

意识形态的囚犯关押在同一座监狱。 在与同监狱的定叛主义分子交流后，“伊斯兰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ａｋｒａｍ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Ｑａｗａｉｄ Ｔｕｎａｑｉｓｈ Ｑｉｙａｄａｔｉｈａ ｆｉ Ｌｉｍａｎ Ｗａｄｉ ａｌ⁃Ｎａｔｒｕｎ，” Ａｌ⁃Ｍｕｓｓａｗａｒ， Ｊｕｎｅ ２８，
２００２， ｐ． １６．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４ 年间，爱资哈尔学者尝试劝说“伊斯兰团”放弃暴力。 １９９３ 年，由爱资哈尔学者和温和

伊斯兰主义者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尝试调解该组织和政府的矛盾；同年，埃及内政部监狱部门负责人阿卜杜·
拉乌夫·萨利赫将军建议该组织停止攻击游客，但后者提出的六项条件遭政府拒绝。 １９９６ 年，该组织的阿斯旺

分支前“埃米尔”哈利德·易卜拉欣·库希呼吁停止暴力活动，但因缺乏前领导层的支持而失败。 参见 Ｏｍａｒ
Ａｓｈｏｕｒ， “Ｌｉｏｎ Ｔａｍｅｄ？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ｐｐ． ５９６－６２５。

Ｍａｋｒａｍ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Ｑａｗａｉｄ Ｔｕｎａｑｉｓｈ Ｑｉｙａｄａｔｉｈａ ｆｉ Ｌｉｍａｎ Ｗａｄｉ ａｌ⁃Ｎａｔｒｕｎ，” ｐ． １２．
Ｍａｋｒａｍ Ａｈｍａｄ， “ Ａｈｍａｄ Ｙｕｈａｗｉｒ Ｑｉｙａｄａｔ ａｌ⁃Ｊａｍａ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ｙａ Ｋｈａｒｉｊ ａｌ⁃Ｓｕｊｕｎ，” Ａｌ⁃Ｍｕｓｓａｗａｒ，

Ｊｕｌｙ ５， ２００２， ｐ． ７．
卢克索事件是指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伊斯兰团”在埃及观光胜地卢克索无差别袭击外国游客的恐怖

事件，事件导致 ６１ 名外国游客和 ２ 名埃及警察共计 ６３ 人死亡、８５ 人受伤。
Ｍａｋｒａｍ Ａｈｍａｄ， “Ａｈｍａｄ Ｙｕｈａｗｉｒ Ｑｉｙａｄａｔ ａｌ⁃Ｊａｍａ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ｙａ Ｋｈａｒｉｊ ａｌ⁃Ｓｕｊｕｎ，” ｐ． １８．
Ｎａｇｉ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Ｈａｔｍｉｙｙａｔ ａｌ⁃Ｍｕｗａｊａｈａ ｗａ Ｆｉｑｈ ａｌ⁃Ｎａｔａｉｊ， Ｃａｉｒｏ： Ａｌ⁃Ａｂｉｋａｎ， ２００５， ｐｐ． ５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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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领导层担心自己的追随者可能会被更加极端的定叛思想所吸引。 而在与同一监

狱中的世俗自由主义人士交流后，“伊斯兰团”领导层吸取了部分现代主义和多元主

义的观点，包括强调文化历史的多元维度而非固化的本本主义、选择文化对话而非

文明冲突、承认更新宗教话语的必要性等。①

另一种是内部互动，即“伊斯兰团”组织内部成员通过互动来转变思想观念。 该

组织老一辈领导人向中层指挥官阐释停火倡议的原则和新的意识形态，通过召集全

体大会介绍自己的新著，来回应组织成员的关切和批评。 １９９９ 年以来，在埃及狱中

的“伊斯兰团”领导人积极批判《伊斯兰行动宪章》、《为伊斯兰教法与暴力正名》等
反映其早期意识形态的作品，主张放弃暴力行为。② “９·１１”事件后，“伊斯兰团”领
导层坦言应部分为该事件负责，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去极端化。 ２００２ 年，“伊斯兰

团”成员出版“概念纠正”系列著作，为“谴责暴力和放弃武力推翻政府”提供教义学

解释。③ 老一辈领导人通过开展监狱巡回演讲，劝说武装人员放弃暴力。 “伊斯兰

团”曾多次发布教令谴责“基地”组织的暴力行径，部分领导人甚至致信本·拉登和

扎瓦希里劝说他们抵制暴力。④ “伊斯兰团”还面向埃及大众、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

会，创立官方网站，发布新的关于去极端化的作品，接受埃及国家媒体和其他阿拉伯

国家媒体的采访，主动宣介去极端化的理念。⑤

三、 塞西政府的去极端化政策： 国家主导

２０１１ 年以来，中东地区和埃及国内的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在地区层面，叙
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的动荡局势，导致埃及周边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在国内

层面，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两场“革命”为极端主义在埃及社会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由
此引发了此后持续数年的埃及境内极端主义的抬头。 塞西自 ２０１４ 年上台以来积极

呼吁进行宗教改革，领导埃及政府推动教法判令机构、宗教基金部和爱资哈尔三大

国家宗教机构的改革。 ２０１５ 年，埃及议会通过法律，允许来自爱资哈尔的高级学者

委员会、教法判令机构和宗教基金部的学者在埃及境内发布宗教教令（法特瓦）。 该

法律还规定，未通过合法媒体途经发布教令的宗教人士将受到处罚。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Ｏｍａｒ Ａｓｈｏｕｒ， “ Ｌｉｏｎ Ｔａｍｅｄ？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ｐｐ． ５９６－６２５．

Ｐａｕｌ Ｋａｍｏｌｎｉｃｋ， “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Ａｌ⁃Ｑａｅｄａ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ｈａ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７， Ｎｏ． ５， ２０１３， ｐｐ． ９３－１１０．

Ａｍｒ Ｈａｍｚａｗｙ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ｈ Ｇｒｅｂｏｗｓｋｉ， Ｆｒｏｍ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Ｊａｍａ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ａ ａｎｄ ａｌ⁃Ｊｉｈａｄ，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

Ｋｈａｌｉｌ Ａｌ⁃Ａｎａｎｉ， “Ｊｉｈａｄｉ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ｍ： Ｗｉｌｌ Ｉｔ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ｒｉｅｆ， Ｎｏ． ３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
Ｒｏｈａｎ Ｇｕｎａｒａｔｎａ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ｉｎ Ａｌｉ， “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ｐｐ． ２７７－２９１．
Ｍ． Ｇａｍｉｌ，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Ｏｄｄ Ｆａｔａｗｓ： Ｅｇｙｐｔ ｔｏ Ｒｕｌｅ ｏｕｔ Ｕｎ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ｇｙｐｔ Ｔｏｄａｙ， Ｍａｒｃｈ １４，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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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内阁通过新反恐法。 该法律以宽泛的概念来定义恐怖主义行为，对恐怖主义行

为判处死刑和对强迫个人加入恐怖组织的行为判处终身监禁。① 新《反恐法》还赋予

警察未经批准便可逮捕恐怖主义嫌犯的权力，而在口头和文字上公开支持恐怖主义

的行为将被判处 ５ 年有期徒刑。②

２０１７ 年以来，埃及政府的关注重点逐渐转向“反暴力极端主义”的政策。 尽管这

些政策已在埃及社会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在执行层面仍处于探索阶段。 塞西政府

的去极端化政策是其反恐战略的组成部分，旨在预防社会中潜在的恐怖分子，其重

点在于修正滋生宗教极端主义的话语和宣教行为。 埃及总统塞西不止一次提到修

正宗教话语的必要性，指出宗教机构在这方面肩负重任。 负责执行去极端化政策的

埃及官方宗教机构包括爱资哈尔、教法判令机构、宗教基金部和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成

立的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国家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作为埃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机构，爱资哈尔长期以来是政府指导埃及

社会伊斯兰事务的主要机构。 对于埃及社会而言，爱资哈尔既是宗教机构，又是教

育机构，其颁布的教令具有很高的威望，这些因素使爱资哈尔在去极端化实践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为推行埃及政府的去极端化政策，爱资哈尔成立了“爱资哈尔对话

中心” （Ａｌ⁃Ａｚｈａｒ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ｅｎｔｅｒ）、 “爱资哈尔打击极端主义观察站” （Ａｌ⁃Ａｚｈａ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和 “世界爱资哈尔毕业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Ａｚｈａ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等多个相关机构或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埃及总统塞西发表新年全国讲话，提到“埃及当前的恐怖主义

是由于对宗教话语的错误理解”所致，要求“爱资哈尔尽快达成与当前转型相适应且

符合伊斯兰温和精神的宗教新话语。”同年 ２ 月，“爱资哈尔对话中心”成立，旨在促

进多元化和跨宗教对话。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爱资哈尔大教长艾哈迈德·塔伊布发起成

立“爱资哈尔打击极端主义观察站”网站。 该网站受到阿联酋方面的资助，通过 ８ 种

语言监控世界各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 该网站的建立使得爱资哈尔不再被动

回应极端分子的话语攻击，而是通过创建平台主动收集极端分子和组织的言论并予

以批驳。 不仅如此，它还引发了埃及国内关于信仰问题的大讨论，爱资哈尔通过该

·０４·

①

②

③

Ｓ． Ｆａｒｉｄ， “ Ｅｇｙｐｔｓ Ｎｅｗ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 Ｌａｗ：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Ｊｕｌｙ １０，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ｂｌｏｇｓ ／ ｍｅｎａｓｏｕｒｃｅ ／ ｅｇｙｐｔ⁃ｓ⁃ｎｅｗ⁃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ｌａｗ⁃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ｒｅａｄｉｎｇ ／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Ｅｇｙｐ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ｇｙｐｔｓ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 Ｌａｗ：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ｇ ／ ｂｌｏｇｓ ／ ｍｅｎａｓｏｕｒｃｅ ／ ｅｇｙｐｔ⁃ｓ⁃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ｌａｗ⁃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８ 日。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Ｉｍａｍ： Ｆ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ｌ⁃Ａｚｈａｒ Ｌ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ｔｏ Ｓｐｒｅａ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Ｔａｋｆｉｒｉｓｍ，” Ａｌ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 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ｇａｔｅ．ａｈｒａｍ．ｏｒｇ．ｅｇ ／ Ｎｅｗｓ ／ １８４０９３２．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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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在埃及全境组织各类宗教知识普及运动。① “世界爱资哈尔毕业生组织”是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本不属于爱资哈尔的行政体系。 该组织在埃及境内设有

１３ 个分支，在索马里、乍得、马里、肯尼亚和利比亚等国设有 １５ 个海外分支。 该组织

最重要的倡议是和埃及政府青年部合作在埃及各大城市开展去极端化工作。 ２０１７
年，该组织发起对埃及边境城市青年的培训项目，旨在打击极端主义思想的蔓延。
边境城市通常在埃及处于边缘化地位，其经济发展水平低，失业率高，极易受到极端

主义的影响。 边境城市青年培训项目主要针对来自北西奈、新河谷、马特鲁、红海、
哈莱伊卜和卢克索等边境省市的青年。 ２０１７ 年该组织和埃及青年部共培训了 １ 万

名青年男女，专门邀请军事学院的专家为边境省市的青年解读国家安全战略。 作为

非政府组织与青年部的合作成果，这项针对边境省份青年这一“脆弱群体”的项目突

破了埃及传统去极端化的模式，其培训课程包括公民教育、国家安全和宗教宣导，体
现了埃及政府去极端化的新思路。

爱资哈尔并不是埃及政府内部唯一负责去极端化的机构。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和 ７ 月，
埃及北西奈、伊斯梅利亚和吉萨省先后遭遇恐怖袭击。 ７ 月 ２６ 日，塞西总统颁布

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５５ 号总统令，宣布成立“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国家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埃及政府起草关于该委员会权责的法律，并提交议会审核，委员会自此更名为

“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高级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整合国家机构在去

极端化问题上的努力，实现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根据上述草案，该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包括：每五年设计一项反恐怖主义和反极端主义的国家战略；为国家相关机构设

计具体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政策、计划、项目和倡议；提高民众意识，为最易遭受极端

主义影响的地区创造就业机会等。
埃及宗教基金部主要在两条战线上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既主导和监督每周五聚

礼的演讲内容，也监管全国清真寺的活动。 上述两项任务使得宗教基金部得以实现

对宗教场所的结构性控制。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宗教基金部决定建立监督全国清真寺的

行政机构后，其监督范围拓展至经堂教育、捐献分配、清真寺的银行账户等。 该部还

禁止极端宗教人士继续宣教。 至 ２０１５ 年，宗教基金部取消了 ５．５ 万名埃及宣教人员

的官方执照。② 与此同时，埃及境内的小清真寺（ｚａｗｙａ）也被关闭或在宗教基金部核

准资格后置于该部的直接监管下。③ 这些遍布埃及尤其是农村地区和贫困社区的小

清真寺，曾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 通过统一周五聚礼

·１４·

①

②

③

Ｅ． Ｄｅ Ｌａｖａｒｅｎｅ， Ｃ． Ｗｉｌｌｉｏｔ ａｎｄ Ｎ． Ｂｌｅｔｒｙ， “Ｔｏｐ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ｏｄｙ Ａｌ⁃Ａｚｈａｒ Ｆａｃｅ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４， Ｊｕｎｅ 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ｒａｎｃｅ２４． 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１７０６０７⁃ｆｏｃｕｓ⁃ｅｇｙｐｔ⁃ａｌ⁃ａｚｈａｒ⁃ｍｏｓｑ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ｎｌｉｎ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ｉｓｌａｍ⁃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Ｍ．Ｓ Ｅｌ Ｄｉｎ， “Ｄａｒ Ａｌ⁃Ｉｆｔａ Ａｉｍ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ｔｗａ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Ｍａｄａ Ｍａｓ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ｄａｍａｓｒ．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９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ｄａｒ⁃ａｌ⁃ｉｆｔａ⁃ａｉｍ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ａｔｗａｓ⁃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Ａ Ｃｏｕｒ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ｔｒｕｓｔ Ｍｏｓ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Ｚａｗｙ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Ａｓｗａｔ Ｍａｓｒｉｙ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ｓｗａｔｍａｓｒｉｙ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５９２８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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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讲内容，埃及宗教基金部有效修正了基层社区的宗教话语。①

埃及的教法判令机构主要负责发布教令，使伊斯兰宗教教育更加灵活、包容和

与时俱进。 为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教法判令机构扩大了其在埃及宗教领域的存在。
社交媒体是该机构传播温和宗教话语的重要工具，其通过“脸书”和推特官方账户与

埃及社会频繁互动。 教法判令机构还成立了全球教法判令机构总秘书处，培训来自

全球各地的宗教人士，旨在使埃及成为伊斯兰话语的中心，削弱极端宗教人士发布

教令的影响力。② 教法判令机构还向易受极端思想影响的社区派遣宗教学者，对已

出狱的前极端分子实施康复计划。③ 对于政治参与度低的埃及穆斯林而言，教法判

令机构是他们获得宗教观点最重要的来源。 因此，教法判令机构与埃及社会的互动

对提升去极端化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四、 穆巴拉克和塞西政府的去极端化政策效果评估

“伊斯兰团”的去极端化实践表明，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府的去极端化政策通常

依赖极端组织领导人和社会力量的调停，极端组织领导人个人放弃暴力的行为以及

对组织成员的劝说会进一步推动武装组织的集体去极端化。 迄今为止，“伊斯兰团”
在同类组织中的去极端化最成功、成效最明显，先后有 １．５ 万名“伊斯兰团”武装分子

通过去极端化进程脱离了“基地”组织。④ 尽管近年来西奈半岛的恐怖袭击仍处于高

发状态，但同“伊斯兰团”并无关联，如今 ９０％的埃及人居住的尼罗河河谷地区的恐

怖袭击频度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已大为降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西奈塔巴地区和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爱资哈尔附近的恐怖袭击发生后，“伊斯兰团”曾予以公开谴责。 由于以扎瓦希里

为代表的“伊斯兰圣战”海外阵营和在埃及狱中的两个分支不支持去极端化倡议，
“伊斯兰圣战”的去极端化进程相对较晚。 然而，该组织狱中成员被释放后未再从事

过恐怖活动。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 发生后，“伊斯兰团” 成立“建设与发展党”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伊斯兰圣战”成立“伊斯兰党”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ｒｔｙ），
两者被正式纳入埃及官方政党政治的进程。

塞西时期埃及政府去极端化政策的特点是国家主导去极端化进程，弱化非政府

组织的作用。 塞西政府之所以强化国家在去极端化进程中的角色，原因包括两个方

面。 首先，塞西政府需要在政治上与穆兄会争夺宗教话语权，并得到阿联酋和沙特

两大地区盟友的支持。 ２０１３ 年以来，埃及社会的极端化现象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许多伊斯兰主义者为向军方复仇而加入极端组织。 可以说，塞西政府主导的去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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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呈现出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的特征，有时甚至将去极端化政策同反恐政策绑

定。 其次，“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主义力量再度激进化和极端化，埃及政府意识到

穆巴拉克时期通过社会调停达成的武装组织集体去极端化成效的局限性。 因此，塞
西政府去极端化政策的目标转变为通过修正宗教意识形态，彻底根除极端主义的思

想土壤，而此类社会改革更需要国家机构的介入。 与穆巴拉克时期相比，塞西时期

埃及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与极端主义受害者的互动。 对于潜在的极端主义受

害者，埃及政府有针对性地派遣温和的宗教人士进行宣教和引导。
尽管穆巴拉克和塞西时期埃及政府的去极端化措施都取得了积极效果，但对康

复和补偿环节的重视相对较低。 去极端化不应止于监狱，大量放弃暴力的囚犯需要

重新融入社会，埃及政府在这方面并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集体去极端化使得数千

名前极端分子走出监狱后，面临更加艰难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使

得有人甚至要求重回条件更好的监狱。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处在安全部门的监控

之下，有时警官会帮助他们找工作或者提供少量援助，但埃及政府仍缺乏系统的康

复计划。 埃及内政部前发言人拉乌夫·米纳维曾呼吁政府协助被释放的前极端分

子就业，并提供心理和经济援助。① 但是，经济实力有限的埃及政府尚难以在高失业

率的社会环境中为 ３ 万名刑满释放的前极端分子提供就业机会。 在伊斯兰世界的去极

端化项目中，埃及是少数未在极端分子意识形态去极端化后提供改善生活条件配套措

施的国家。 虽然这证明埃及的极端分子并非因物质奖励而暂时放弃极端意识形态，但
从长远来看，缺乏康复计划仍可能对埃及去极端化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构成障碍。

五、 结　 语

本文探讨了穆巴拉克时期和塞西时期埃及政府的去极端化政策。 穆巴拉克时期

的去极端化政策强调极端组织领导人和社会力量的劝说作用，辅之以政府的武力镇压

和选择性激励措施。 极端组织领导层与去极端化进程的合法性密切相关，这些领导人

有效推动了政府建立与极端组织基层成员的对话机制。 同时，旨在影响组织领导人和

基层成员的社会调停也是关键因素，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去极端化的重要推手。 塞西

时期，埃及政府的去极端化政策旨在配合军警对极端组织的武力打击，它更加强调由官

方宗教机构推动意识形态改革，同时也增强了官方机构的宗教话语权。 虽然埃及政府

从武力和意识形态上削弱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埃及社会的影响力，但从长远来看，去极

端化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埃及政府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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